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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市金森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更正公告

汕头市金森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10月13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披露了

《汕头市金森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2016 年半年度报告》（公告

编号：2016-034）。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证监局出具的《关于对汕头市

金森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行政监督措施

决定书[2018]2 号）的要求，公司上述定期报告存在披露的关联方、

关联关系和关联交易不完整、财务信息不真实、不准确、2016 年年

度报告未披露相关承诺履行情况的问题。

现就上述定期报告中存在的不准确、不完整的信息进行更正及补

充，具体情况如下：

（一）更正后 2016 半年度财务指标影响如下：

科目
上期期末(去年同期） 本期期末（本期）

追溯调整前 追溯调整后 追溯调整前 追溯调整后

其他应收款净值 9,287.89 11,894,389.68 13,552.89 11,939,754.68
流动资产合计 53,190,704.56 65,075,806.35 57,693,527.44 69,619,729.23

其他非流动资产 11,403,949.03 0 11,445,049.03 0
非流动资产合计 23,835,123.69 12,431,174.66 23,314,417.79 11,869,368.76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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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合计 77,025,828.25 77,506,981.01 81,007,945.23 81,489,097.99
应交税费 909,043.75 1,344,190.45 148,617.41 583,764.11
其他应付款 1,041,270.00 35,041,270.00
流动负债合计 66,677,988.80 67,113,135.50 36,494,200.50 70,929,347.20
负债合计 66,677,988.80 67,113,135.50 36,494,200.50 70,929,347.20
股本 26,093,000.00 6,093,000.00
资本公积 16,644,820.81 3,494,820.81
盈余公积 57,889.89 62,489.50 142,888.89 62,489.50
未分配利润 521,000.00 562,405.45 1,451,905.28 728,310.7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权益合计
10,347,839.45 10,393,845.51 44,513,744.73 10,559,750.79

所有者权益合计 10,347,839.45 10,393,845.51 44,513,744.73 10,559,750.79
负债与股东权益总

计
77,025,828.25 77,506,981.01 81,007,945.23 81,489,097.99

基本每股收益 -0.02 -0.020.01 0.03

（二）其他主要更正项

1、对《2016 年半年度报告》“第五节 重要事项”之“一、重

要事项索引”进行补充披露和更正。

更正前：

一、 重要事项索引

事项 是或否 索引

是否存在利润分配或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情况 否 -

是否存在股票发行事项 是 二、（一）

是否存在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否 -
是否存在对外担保事项 是 二、（二）

是否存在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或转移公司资金、资产及其

否 -

他资源的情况

是否存在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 是 二、（三）

是否存在偶发性关联交易事项 否 -

是否存在经股东大会审议过的收购、出售资产、对外投资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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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是否存在经股东大会审议过的企业合并事项 否 -

是否存在股权激励事项 否 -

是否存在已披露的承诺事项 否 -

是否存在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被抵押、质押的情

是 二、（四）

况

是否存在被调查处罚的事项 否 -

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债券的事项 否 -

更正后：

一、 重要事项索引

事项 是或否 索引

是否存在利润分配或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情况 否 -
是否存在股票发行事项 是 二、（一）

是否存在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否 -
是否存在对外担保事项 是 二、（二）

是否存在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或转移公司资金、资产及其
是 二、（三）

他资源的情况

是否存在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 是 二、（四）

是否存在偶发性关联交易事项 否 -
是否存在经股东大会审议过的收购、出售资产、对外投资

否 -
事项

是否存在经股东大会审议过的企业合并事项 否 -
是否存在股权激励事项 否 -
是否存在已披露的承诺事项 是 二、（五）

是否存在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被抵押、质押的情
是 二、（六）

况

是否存在被调查处罚的事项 否 -
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债券的事项 否 -

2、对《2016 半年年度报告》“第五节 重要事项”之“二、重

大事项详情”之“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或转移公司资金、资产及其他

资源的情况”、“承诺事项的履行情况”进行补充披露和更正。

更正前：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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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后：

（三）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或转移公司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的情况

单位：元

占用者 占用形式

（资金、资产、资

源）

期初余额 期末余额 是 否

无 偿

占用

是 否

履 行

必 要

决 策

程序

杨派钿 占用资金 1,300

万元

11,403,949.03 0.00 是 否

总计 - 11,403,949.03 0.00 - -

占用原因、归还及整改情况：

2015 年 1 月 4 日，公司以预付委托购地的名义，向汕头市澄海区上华顺华电子

厂转出资金共计 1300 万元，后转至公司股东杨派钿及与其存在资金拆借关系的

杜彦、黄仕昭的银行账户，用于杨派钿本人资金周转，后于 2016 年 8 月 10 日前

归还 1300 万元。上述行构成股东占用公司资金。在主办券商的督导下，公司实

际控制人杨派钿已深刻认识到以上行为已经构成了资金占用的违规行为及该行

为的错误和严重性，公司实际控制人杨派钿承诺将计算资金占用期间同期银行利

息归还给公司，并保证今后不再以任何形式占用公司的资金和财产，并承诺承担

违反该保证的一切责任。

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19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

议，审议关于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议案。并将于 2018 年 4 月 4 日召开股

东大会审议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议案。

（五）承诺事项的履行情况

1、公司在申请挂牌时，公司实际控制人杨派钿和谢銮卿、公司全体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均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但公司在 2016 年上半年，存

在将部分存货销售给汕头市锋源工贸有限公司，并将部分业务移交给汕头市锋源

工贸有限公司的情形。汕头市锋源工贸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4 月 28 日，其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杨郁杰，第二大股东、执行董事兼经理杨郁菁均系杨派钿、

谢銮卿夫妇近亲属，汕头市锋源工贸有限公司构成公司的关联方，上述行为已构

成对公司的同业竞争。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前均出具了《承诺书》，承诺：：（一）

无民事行为 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二）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

用财产或者破 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五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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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因犯罪被剥夺 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五年；（三）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

企业的董事或者厂 长、经理，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

司、企业破产清算完 结之日起未逾三年；（四）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

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 的法定代表人，并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被

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 三年；（五）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报告期内，未发生触发承诺履行情况。

3、公司在挂牌时，公司控股股东杨派钿和谢銮卿作出《承诺书》，承诺不向公

司拆借资金。2015 年，公司以预付委托购买土地款的名义，向汕头市澄海区上

华顺华电子厂（以下简称“顺华”）转出资金 1300 万元。顺华收到资金后立即

转至杨派钿及与其存在资金拆借关系的杜彦、黄仕昭的银行账户，用于派钿资金

周转。2016 年 8 月 10 日，杨派钿归还了资金，上述行为已构成了股东占用公司

资金。公司实际控制人杨派钿和谢銮卿已深刻认识到以上行为已经构成了资金占

用的违规行为及该行为的错误和严重性，公司实际控制人杨派钿承诺将计算资金

占用期间同期银行利息归还给公司，并保证今后不再以任何形式占用公司的资金

和财产，并承诺承担违反该保证的一切责任。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19 日召开第二

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关于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

占用的议案。并将于 2018 年 4 月 4 日召开股东大会审议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的议案。

4、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杨派钿、谢銮卿承诺：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在满足《公司

法》规定的限制转让条件后，将分三批进入全国股份转让系统进行挂牌转让，每

批进入的数量均为挂牌前所持股份的三分之一，解除转让限制的时间分别为挂牌

之日、挂牌期满一年和两年。 持有公司股份的公司董事王笃生、监事谢瑞昌、

杨世平承诺：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在满足《公司法》规定的限制转让条件后，在其

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

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杨派钿、谢銮卿、王笃生、谢瑞昌、杨世平均按承诺及

相关规定办理了限售锁定，报告期内没有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形。

3、对《2016 半年年度报告》“第八节 财务报表附注”之“二、

报表项目注释”之“4.其他关联方情况”、“关联方应收账款”进行

补充披露和更正。

更正前：

4、其他关联方情况

关联方名称 与本公司关系

王笃生 法定代表人、总经理、董事

陈永坤 董事

郑泽青 董事

陈署岚 董事

谢伟纯 董事

王碧武 报告期内任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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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军郁 报告期内任董事、董事会秘书

刘宏松 报告期内任董事

李夏冰 报告期内任董事

彭东霞 报告期内任财务负责人

谢瑞昌 监事

杨世平 监事

李少群 监事

杨派钿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谢銮卿 实际控制人

汕头市锋源工贸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亲属控股企业

更正后：

4、其他关联方情况

关联方名称 与本公司关系

王笃生 法定代表人、总经理、董事

陈永坤 董事

郑泽青 董事

陈署岚 董事

谢伟纯 董事

王碧武 报告期内任董事长

吴军郁 报告期内任董事、董事会秘书

刘宏松 报告期内任董事

李夏冰 报告期内任董事

彭东霞 报告期内任财务负责人

谢瑞昌 监事

杨世平 监事

李少群 监事

杨派钿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谢銮卿 实际控制人

汕头市锋源工贸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亲属控股企业

广州市本森贸易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近亲属控股企业

7、关联方应收账款

项目名称 关联方名称 2016.6.30 2015.12.31
其他应收款 杨派钿 11,403,949.03 11,403,949.03
其他应收款 谢銮卿 481,152.76 481,15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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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1,885,101.79 11,885,101.79

更正后的《2016 年半年度报告》及与本公告同时披露于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的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

我们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汕头市金森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3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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